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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4〕0004 号 

 
关于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

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：天永智能，A股证

券代码：603895； 

吕爱华，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； 

王海红，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 

 

经查明，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在

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
一、募投项目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、不准确和风险提示不充分 

2023 年 11 月 4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称，拟终止 2018 年首

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“工业自动控制装置设备项目一期项目”，该募

投项目长期不及预期，2022 年底工业自动控制装置设备项目一期项

目可行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。但公司前期在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

的《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》、2023 年 8

月 30 日披露的《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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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中却表示相关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，也未提示该募投项

目实施情况不及预期及后续存在终止的风险。 

二、半年度报告信息披露不准确 

2023 年 11 月 4 日，公司披露《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的信息

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》称，2023 年半年度报告中部分披露文

字内容存在差错。一是关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存在

差错，其中“锂电设备业务研发投入较大，子公司研发人员、项目

人员薪酬及厂房费用摊销等固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加”存在差错，

实际上半年研发费用和薪酬比同期减少；二是公司半年报关于应收

账款回款不及预期的业绩风险提示存在差错，实际公司 2023 年半年

度应收账款回款尚好。同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

的更正公告》及半年报更正版。 

综上，公司募投项目相关信息披露不及时、不准确、风险提示

不充分,半年报信息披露不准确。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公开发行证

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—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

式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2 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.1 条、第 2.1.4 条、第 2.1.7 条、第 7.7.3

条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规范运作》第6.3.2条、

第 6.3.9 条等有关规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吕爱华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

务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上述两项违规均负有责任。公

司时任财务总监王海红作为财务事项的具体负责人，未能尽职履责，

对公司半年报信息披露不准确负有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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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则》第 2.1.2 条、第 4.3.1 条、第 4.3.5 条、第 4.4.2 条等有关

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

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2 条

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

部作出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 

对上海天永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董事会秘书吕爱华、

时任财务总监王海红予以监管警示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你公

司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）采取有效

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，就

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排查，制定有

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。请你

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 1 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体董监高人员签

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  

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 

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 的

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忠实、

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有重大信

息。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


